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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三圣 股票代码 00274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潇  

办公地址 
重庆市两江新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

云汉大道 99 号 
 

电话 023-68239069  

电子信箱 ir@cqssgf.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735,672,725.36 1,065,233,909.26 -3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6,479,955.50 -97,520,406.58 3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53,657,306.43 -103,173,602.91 47.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532,460.82 61,216,586.23 -128.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23 34.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23 34.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45% -12.90% 66.2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3,651,421,745.19 3,841,158,437.01 -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0,995,007.38 345,287,512.91 -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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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52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潘先文 境内自然人 24.20% 104,554,232 0 冻结 
104,554,2

32 

邓涵尹 境内自然人 4.24% 18,337,716 0 质押 
18,323,81

6 

潘呈恭 境内自然人 2.21% 9,555,611 0 冻结 9,555,611 

烟台安林

果业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3% 7,050,000 0 不适用 0 

陈煜 境内自然人 1.09% 4,700,000 0 不适用 0 

李朝霞 境内自然人 1.04% 4,500,000 0 不适用 0 

于雪丽 境内自然人 1.00% 4,310,000 0 不适用 0 

王淑月 境内自然人 0.97% 4,190,000 0 不适用 0 

邵林海 境内自然人 0.94% 4,051,600 0 不适用 0 

蔡天全 境内自然人 0.81% 3,520,0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潘先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潘呈恭为潘先文之子。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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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1. 海外子公司税务检查事项 

埃塞俄比亚当地税务局对公司海外子公司三圣建材有限公司、三圣药业有限公司补充征收 2017 年至 2023 年个人所

得税、罚金及罚息合计 32,045.69 万比尔，按照 2023 年 12月 31 日汇率折算人民币 4,024.90 万元。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三圣建材有限公司、三圣药业有限公司虽已全部支付，仍不排除后续还存在税务检查的可能。 

埃塞俄比亚国家银行（央行）于 2024年 7月 29 日宣布对该国的外汇系统进行重大修订，并立即生效，短期内该国

货币兑美元汇率大幅贬值，对公司海外子公司的经营产生一定的影响。 

2. 合川采矿权事项 

2019 年 7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并设立全资子

公司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以人民币 17,420.00 万元向合川规划局购买名称为重庆市合川区双凤镇牛头冲建筑石料

用灰岩矿的采矿权，批准签订《重庆市合川区采矿权出让合同》，在合川区设立全资子公司并由其承接该出让合同的权

利义务。 

根据《重庆市合川区采矿权出让合同》约定，自领取采矿权许可证之日 1 年内进行建设或生产，逾期未进行建设和

生产的，合川规划局可以依法无偿收回采矿权；延期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超过 6 个月的，合川规划局有权解除合同、收

回采矿权、吊销采矿许可证。 

受公司资金紧张等影响，公司未按期建设和生产，且未如期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超过 6 个月。2022 年 10 月，重庆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具了《关于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请求协助解决有关事宜的意见》（渝规资文〔2022〕304

号），对于合川区采矿权的工作建议如下：“建议由合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按照采矿权出让合同约定,与三圣公司解除

采矿权出让合同，收回采矿权、吊销采矿许可证，不退还已缴纳的采矿权出让收益。由税务部门按规定催收三圣公司欠

缴采矿权出让收益及滞纳金。对于破坏的土地履行生态修复义务后，企业可自行处置剩余的生态修复基金。”重庆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拟办意见：“建议同意市规划自然资源局意见。” 

2023 年 4 月 14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及转让股权》的议案。

公司拟引进舒意佳公司对合川子公司进行增资 11,666.66 万元，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的合川子公司剩余 30%股权以

4,656.98 万元转让给舒意佳公司，在舒意佳公司足额支付采矿权出让费、滞纳金等相关费用及股权转让款和代偿债务款

后办理采矿权权属变更。根据公司与舒意佳公司及合川子公司等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约定，舒意佳公司应

在 2023 年 5 月 10 日前足额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及滞纳金，在舒意佳公司支付公司股权转让款和代偿款总额的 80%之前，

合川子公司公章、银行 U 盾及资金使用等重大事宜仍由公司监管，舒意佳公司可以以砂石骨料材料款冲抵尚欠公司的股

权转让款。 

2023 年 4 月 20 日，合川子公司办理了投资人、注册资本金、法定代表人及公司高管人员的工商变更，变更后公司

注册资本金 16,666.66 万元，实收资本 5,000.00 万元。 

2023 年 7 月至 10 月，舒意佳公司委托重庆全流鑫建材有限公司等公司和自然人代公司支付采矿权出让费合计

3,000.00 万元。 

截至 2023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支付而未支付采矿权出让费共计 6,000.00 万元，2024-2028 年应分期支付采矿权

出让费共计 4,936.00 万元；公司已累计支付采矿权出让费 6,484.00 万元，已累计计提滞纳金 8,067.00 万元（其中

2023 年滞纳金 1,811.00 万元）；合川采矿权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3,484.05 万元，在建工程计提减值准备 2,720.28

万元。合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未解除合同、未收回采矿权及未吊销采矿许可证。 

2024 年 3 月 11 日，合川子公司收到舒意佳公司投资款 1,000.00 万元；2024年 3月 12 日，合川子公司缴纳采矿权

出让费 1,000.00 万元。截至财务报表报出日，三圣股份公司持有合川子公司股权处于冻结状态，采矿权仍登记于三圣股

份公司名下，舒意佳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足额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滞纳金及股权转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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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4年 6月 30 日，舒意佳公司委托重庆全流鑫建材有限公司等公司和自然人代公司支付采矿权出让费合计

6,000.00 万元。 

3. 石膏矿采矿权不能获得延续登记的风险 

公司有两个石膏矿开采许可证，证书编号分别为 C5001092009117120040283、C5001092011017130104274，生产规模

分别为 60 万吨/年、40 万吨/年，上述石膏矿采矿权均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到期。由于公司合法拥有的石膏采矿权矿区

所在位置位于“四山”管制区，受《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8 年自然保护区和“四山”管制区矿业权退出工

作方案的通知》政策的影响，公司于 2018年 7 月开始被暂停开采石膏矿。 

2022 年 2 月 22 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以《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决定》（渝府发〔2022〕

17 号），废止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8 年自然保护区和“四山”管制区矿业权退出工作方案的通知》

（渝府办发〔2018〕43 号）文件予以废止。 

2022 年 2 月 23 日，公司取得了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石膏分公司、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石膏分公司一

矿等两个矿山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自 2021年 1月 1 日至 2022年 12 月 31 日，后公司延续两个采矿权许可证有效期

至 2024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0 月，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具了《关于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请求协助解决有关事宜的意见》

（渝规资文〔2022〕304 号），对于石膏矿采矿权的工作建议如下：“鉴于石膏矿属地下开采，对地面植被等环境影响

相对较小，建议市政府同意三圣公司在‘四山’乡村建设区内增资扩界，北碚区尽快出让采矿权，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拟办意见：“建议同意市规划自然资源局意见。”  

2023 年 9 月，重庆市北碚区林业局对三圣石膏矿出让项目相关问题核实情况的复函中明确：“一是该项目用地红线

涉及茅庵县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不涉及整合优化后的自然保护地(目前整合优化方案成果暂未获批)。

根据《重庆市林业局关于进一步规范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的通知》(渝林规范[2023]4 号)要求，在自然保护地整合预案

(或方案)成果未获批以前，预案成果可以作为项目论证、规划、立项等前期工作依据，但在项目开工建设前仍然需要按

照现行法律法规、现状范围和功能分区对自然保护区进行规范管理。鉴于从矿业权设置到采矿许可证核发所需时间较长，

为便于前期工作开展，我局原则同意三圣镇向北村石膏矿矿业权设置，但在我区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获批之前，不

得核发该矿业权的采矿许可证，严禁采矿。二是该项目涉及Ⅱ级保护林地。三圣镇向北村石膏矿如属大中型矿山，根据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 35 号令)要求，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勘查项目、大中型矿山、

符合相关旅游规划的生态旅游开发项目，可以使用Ⅱ级及其以下保护林地。三是该项目涉及地方公益林，不涉及国家公

益林，无相关禁止性规定。” 

2023 年 11 月 22 日，重庆市北碚区林业局对三圣石膏矿复工复产问题进行了回复，“经核实，三圣石膏矿位于我区

茅庵县级自然保护区内，根据《自然保护区条例》自然保护区内禁止开矿。2021 年，我局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中已将

三圣石膏矿范围调出茅庵县级自然保护区并提交整合优化预案。2023 年 3 月，《北陪区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正式

提交市林业局并上交国家部委，目前批复尚未下达。根据《重庆市林业局关于进一步规范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的通知》

(渝林规范[2023]4 号)，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或方案)成果未获批以前，预案成果可以作为项目论证、规划、立

项等前期工作依据，但在项目开工建设前仍然需要按照现行法律法规、现状范围和功能分区对自然保护区进行规范管理。

今年 10月 17 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司长张利明来碚督导林长制工作，强调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获批前

仍按法定现行范围进行管理。特此回复。” 

由于整合优化方案需相关国家部委审批，公司判断恢复石膏矿开采具有很大不确定性。 

4. 与重庆市万盛区恒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讼事项 

2019 年 5 月 15 日，重庆市万盛区恒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辉小贷公司）和碚圣医药公司、本公司签订

《借款合同》，约定碚圣医药公司、本公司共同向恒辉小贷公司借款 10,000 万元，用以补充流动资金，借款期限为 6 个

月，月利息为 2.2%。同日，恒辉小贷公司和潘先文、周廷娥签订《保证合同》，约定潘先文、周廷娥为上述借款承担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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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保证责任。2019 年 5 月 16日，恒辉小贷公司将上述借款 10,000 万元划入碚圣医药公司。该借款事项未经本公司董事

会、股东会审议批准。 

2021 年 2 月 15 日，恒辉小贷公司和碚圣医药公司、潘先文、周廷娥、潘呈恭签订《贷款展期协议》，约定展期金

额为 5,100 万元，借款期限展期至 2021年 7月 30 日，增加潘呈恭作为新的保证人。 

2021 年 11 月 18 日，恒辉小贷公司向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本公司和碚圣医药公司共同偿还借

款本金、利息（截至 2021年 11 月 18 日）和律师费共计 6,148.50 万元，潘先文、潘呈恭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2 年 12 月 27 日，公司收到二审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1.碚圣医药公司、公司在判决生效后 30 日内偿还恒辉

小贷公司的借款本金 4,989.98 万元及利息（截止 2021 年 6月 16 日的利息为 161.70 万元；从 2021年 6月 17 日起，以

4,989.98 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24%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2. 碚圣医药公司、公司在判决生效后 30 日支付恒辉小

贷公司律师费 20 万元；3. 潘先文、周廷娥、潘呈恭对前述 1、2 项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 恒辉小贷公司对潘先

文持有的重庆春瑞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6.0556%股权享有质押权，并对该质押股权的折价或者拍卖、变卖价款在前述的债

权范围内优先受偿。 

2023 年 11 月 28 日，恒辉小贷公司通过法院强制执行扣款 675.30 万元，其中：偿还恒辉小贷公司利息等合计

669.21 万元，该款项形成实质性资金占用，公司据此计提资金占用利息 3.75 万元（扣款日至 2023年 12 月 31 日）；剩

余 6.09 万元系法院强制执行费。 

截至 2024年 6月 30 日，公司按照判决计算剩余应偿付的本金及借款利息等合计 8,656.13 万元，公司应收碚圣医药

公司 9,329.09 万元(含利息)。 

6. 未决诉讼与仲裁事项 

 与中国农业银行诉讼事项 

1) 子公司与农业银行北碚支行诉讼事项 

2020 年 4 月 20 日，公司子公司重庆春瑞医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春瑞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北碚支行申

请金额 1,000 万元、期限 1 年的借款，后将贷款展期至 2022年 4 月 16 日归还。到期重庆春瑞公司未按协议约定归还借

款及支付利息，中国农业银行北碚支行就此笔借款提起诉讼，2023 年 4 月 27 日，成渝金融法院二审判决公司偿还本金、

罚息、付、律师费等合计 939.79 万元。2023年 7月 31 日，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对公司部分车辆、房屋等进行查

封。 2023 年 8 月 30 日，该诉讼进入强制执行阶段。 

截至 2024年 6月 30 日，重庆春瑞公司尚未归还的借款金额为 865.23 万元。 

2)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北碚支行诉讼事项 

2020 年，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北碚支行分别申请金额 3,500.00 万元（以下简称借款一）、3,450.00 万元（以下简

称借款二）、4,928.00 万元（以下简称借款三）的三笔借款，并以自有房产、关联公司重庆德露物流有限公司土地及房

产提供抵押担保，重庆春瑞公司、辽源市百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贵阳三圣公司提供全额或部分保证担保，潘先文、周

廷娥、潘呈恭提供保证担保。后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北碚支行沟通并补充签订展期协议，将上述三笔借款分别展期至

2022 年 6 月 29 日、2022 年 6月 29 日、2022 年 12 月 22 日归还。但因公司资金紧张，公司未按照展期协议约定归还本

金及支付利息。截至本财务报表报出日，上述三笔借款诉讼已进入强制执行阶段。 

截至 2024年 6月 30 日，中国农业银行未归还的借款本金合计 11,316.34 万元。 

5. 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情况 

(1)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潘先文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04,554,23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20%。

其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司法冻结股份数额为 104,554,232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100.00%，占公司总股本的

24.20%，其中司法冻结股份数额为 104,554,232 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100.00%，占公司总股本的 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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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截至 2024年 6月 30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之子潘呈恭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9,555,61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1%。其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司法冻结股份数额为 9,555,611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100.00%，占公司总股本

的 2.21%，其中司法冻结股份数额为 9,555,611 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100.00%，占公司总股本的 2.21%。 

6. 长期股权投资质押情况 

(1) 公司将持有的辽源市百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质押，用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北碚支行借款，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借款余额为 6,400.00 万元，已处于逾期阶段。 

(2) 公司将持有的重庆春瑞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72%的股权质押，用于重庆三峡银行北碚支行借款，截至 2024 年 06

月 30 日，借款余额为 40,600.00 万元，借款已逾期。 

7. 公司重整事项 

2023 年 6 月 2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向法院申请

重整及预重整的议案》，经审议认为公司现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关于债务人向法院提出预重整的条件，

拟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及预重整。截至本财务报表报出日，公司正根据相关要求推动重整准备工

作。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8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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